
伯人在停戰期間內曾拒絕使該站繼紹供水， 屆手前佔領該嫦其餘部份，俾在和平談判中

因而嚴重違反六月九日之協定。 得授左券。

｀｀耶路撒冷一般局勢尙稱平站，但在今午 ｀｀上星期電末段所陳安全理事會亻刁及時

至明晚耶路撒冷休戰期間可能開始時，獪軍 採取斷然行動，則本委員會同仁認爲耶咯撒

或將對初城發動猛烈攻勢，殊烕豪嚴。 冷之國際性將受重大威脅一節於此足以證
（＇猶太人對理事會十一月二十九日爲規 實。

定該城之國際性而通過之決議案，大體尙遵 ＇＇在另一方面，據本委員會美籍同仁助理

守，惟對該城終將交與亞拉伯人管理一事深 員越過火綫進入§淒仁者稱該地一切幾已恢復
表憤慨。 常惡，砲火所致之損失並不顯苦，亞拉伯 1占

｀｀是以彼等已決意在休戰協定生效期間 領軍沉着衙有自信心。

文件 S/902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三三八次會議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所通遏之決議案

［原侍：英文］ 十九日所通過之決議案維持巴勒斯坦之和平；

安全理事會

鑒於以色列臨時政府已表示其接受巴勒

斯坦延長休戰之原則；而亞拉伯同盟之各會

員國對於聯合國調解專員及安全理半會於其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決議案中所提關於在巴

勒所坦延長休戰之屢次呼籲已加拒絕，因而

巴勒斯坦業已重復發生戰＊，

斷定巴勒斯坦之情勢構成憲章第三十九

條所指對於和平之威脅；

依照聯合國憲章節四十條之規定，命令

各有關政府及當局，停止軍事行動，並爲此

目的，向其軍事及同軍事性部隊頒發（木戰命

令，其實行時間由調解專員決定之，但無論

如何不得遜於本決議案通過後三日。

爲應特別緊急需要命令立卽在耶路撒冷

市內無條件停止攻襲，於本決議案通遏後二

十四小時內生效並指令休戰委員會採取必要

任何措置以促使停止攻襲令之實行；

指令調解專員繼績努力，在不妨害耶路

撒冷未來政治地位之條件下，使耶路撒冷巿

劃爲非軍事區域，並保證巴勒斯坦之噩地，宗

教建築及宗教故址受有保護及保證出入各該

處所乙自由；

議決在安全理事會另作決議前，休戰應

依照本決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決

議案之規定繼續生效，荼巴勒斯坦將來情勢

之和平調整逹成時爲止；

向理事會五月二十二日決議案最後一段

所稱各當出國，重申呼御，促請其以和解互
宣告：任何有關政府或當局對於本決議 讓之精神與調解專員繼續談判，俾爭端各點

案上款倘有不予遵守情事，卽證明確有憲章 和平解決；

第三十九條所指和半之破圾存在，安全理＊ 咨請祕書長以必要之人員及便利協助鬪
會必須立卽加以審議，以便決定採取憲章第 解專員行使五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及本決議
七章所規定之進一步行動； 案所授與之職權；並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繼續與調解專員 咨請祕書長規定適當辦法撥給爲履行本

合作以便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 決議案所載義務所需之經費。

文f牛 S/903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以色列臨時政府外交部長爲一九四八年
七月十五 H 安全理事會第三三八次會議所
通過之決議案(S/902)事致認書長之復電

［原侍：英文］

台電所示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全文業巳收

到。茲奉上以色列臨時政府在討論該案後所

湎遏之決議案如次：

＂以色列臨時政府備悉安全理事會一九

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決定遵照理事會

所提在巴勒斯坦再度休戰及在］｛［路撒冷無條
件停止攻襲之要求。

｀｀臨時政府巳準備在接到亞拉伯各有關

政府及當局亦同樣接受在巴勒斯坦停戰及在

耶路撒冷立刻伶止攻襲並頒發爲依照決議案

所定時間實行此項辦法之命令之通知時，頒
發爲實行上述二事所靨之命令。臨時政府願

以目前就應守條件所磬明之態度，接受再度

休戰。

關於在耻路撒冷停止攻襲一節，巳令本

國駐耶路撒冷代表向領事調查團洽收關於亞




